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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申請 



簡介 

香港專利分為兩種,(1)標準專利,或(2)短期專利。 兩種都是用來保獲新發明,產品的新功能,有

效益的新結構或改良的新生產方法等。 標準專利的最長保獲期是 20 年(但需每年更新,1 至 3
年除外),而短期專利的最長保獲期是 8 年(但需在第 4 年期滿前更新下個 4 年)。 
 

專利不保護產品的外觀,設計形狀,裝飾或視覺上的美感。 如要保護外觀,則需申請註冊外觀設

計和利用版權。 
 

為確保能獲得有效的專利,該發明必須具有新穎性,創造性和適於以工業型式被大量生產。 新

發明一定要被保密。  對外人(如加工廠)的透露則需先要求簽下保密承諾。 若是一個新發明在

未申請之前在香港或其他地方已屬現有科技的一部份或已被揭露、展出、刊登、公告或以其他

型式公開過,則該發明已可能失去其新穎性。 如新發明對擅長有關科技的人而言在環顧該領域

中現已公開的最新科技基礎上並非是明顯或可推測出的,則該新發明可視為有創造性。 
 

香港審批員對申請只作出形式上審查,同時他們一般都不搜索是否有在先發明存在。 因此,成

功獲得批予和取得香港專利証書并不代表該發明具備有效的新穎性或創造性,尤其是對短期專

利而言。 
 

在申請提出之後﹐所發明的新產品可以開始在市場上公開和銷售。 然而, 在對外公開之後或

者在申請程序中的公告之後,如需在其他或者更多國家提出申請,則必須在最早的一個國家之

申請日的 12 個月內提出,并需加費利用巴黎公約或世界貿易組織成員國的申請日優先權來保

留新穎性。 另一選擇就預先安排申請對各需要的國家在同一日提出。 同時,如要把看待新穎性

的日期提前至該發明於他地的最初申請日,也應使用申請日優先權。 

 

簡介 



專利的好處 

 

● 專利証書是貴公司宣稱擁有所批予的發明之最好依據。 
 

● 批予後的專利可讓貴公司合法地在產品或包裝上加 "HK Patent No. ...", "香港專

利號: ..." 的字樣。 
 

● 擁有貴公司行業中的一些有用的專利可帶來許可金收入或有助於同行業中的其

他專利擁有人談判相互許可的條件以可促使貴公司產品包含他人的新科技。 
 

● 專利是貴公司的一重要財產,有助你公司贏取風險基金和在股票上巿時或被收

購時的資產評估。 
 

● 出示專利証書是促使買家對貴公司專利產品提高信心的一推銷工具。 
 

● 專利証書是參展商向香港貿發局展覽會法律顧問投訴另一參展商侵權的重要產

權憑証。 
 

 

 

專利的好處  



標準專利 

標準專利可以在香港直接申請,也可以先在中國,歐洲或英國提出發明專利申請

然後預時延伸。 

 

(A) 香港原授申請 :  若在香港直接申請,標準專利原授申請和請求實質審查

的收費是 HK$9,000,答辯或修改的收費是 HK$2,000 每次。 若申請被暫定

拒絕，需覆核和聆訊，則另報價。 本所現無提供專利檢索或專利說明書、

答辯或修改的草擬服務,而只為中國內地和國外智識產權代理和律師事務

所在香港提交申請和處理香港申請的程序進展。   

 

香港原授申請的成功或失敗，基本取決於該發明的權利要求是否具有新穎

性和創造性。  申請一般需時 2 至 5 年。  所需資料是 (1)申請人的全名

和地址, (2)新發明的中英文名稱, (3)發明人的姓名, (4)專利說明書,

(5)摘要的中英文譯本,(6)申請日優先權官方證明本(若有宣稱的話)，(7) 
對實質審查的答辯或修改之草擬, 和 (8) 任何非中或英檔之中譯或英

譯。 

標準專利 直接申請 



(B) 記錄指定專利與批予 : 若先在中國,歐洲或英國提出發明專利申請,必須在該發明專利申

請的第一個公告的 6 個月內在香港要求記錄有關基礎發明專利申請,並也須在該基礎發明

專利的批予公告的 6 個月內在香港要求記錄有關批予發明專利以取得香港標準專利。   要
求記錄每 1 發明專利申請的收費是 HK$3,600,而要求批予每 1 發明專利的收費也是

HK$3,600。  如果基礎申請未能在 5年內批予公告,則需付第 6年和其後每年 HK$1,500的
維持費。   

 

香港記錄指定專利與批予申請成功與否主要取決於在中國,歐洲或英國所提出的基礎發明

專利申請是否能完成該地的批予。  時間上也取決於基礎發明專利的批予公告時間。  基

礎發明專利的批予公告一日不收到,則未能在香港提交第 2 階段的批予要求。 所需資料是 

(1)申請人的全名和地址, (2)新發明的中英文名稱, (3)發明人的姓名, (4)基礎申請的先

後公告的副本,和 (5)摘要的中英文譯本。 
 

 

香港標準專利授權批予後,第 1 至第 3 年無年費,其後更新費是每年 HK$2,000 全包。 

標準專利 間接申請 



短期專利和收費 

短期專利可直接在香港申請。 一旦有了: (a) 專利說明書(或實用新型說明書), (b) 
權利要求, 和 (c) 繪圖, 短期專利申請就可以獨立地在香港提交。 

香港短期專利申請的收費是 HK$5,600。 
 

申請程序中需要提交一份從任何一個 國際檢索局（如中國智識產權局,歐洲專利

局,美國專利商標局,英國智識產權局,澳洲智識產權局）作出的專利檢索報告。 
 

若申請人已有中文專利說明書需本所取得中國智識產權局的專利檢索報告,則費用

是 HK$4,500。 
 

若需用申請日優先權,則加 HK$800。  
 

以上都是全包價。  除以上之外, 不需任何其他政府規費, 服務費或雜費（因為香港只

採用形式上的審批,而無實質性的審辯）。 

短期專利和收費 



短期專利 : 所需資料和時程 

所需資料是: (1) 申請人的全名和地址,(2) 新發明的中英文名稱,(3) 發明

人的姓名和地址,(4) 專利說明書(或實用新型說明書),(5) 摘要的中英文譯

本, (6) 檢索報告, 和 (7) 申請日優先權官方証明本(若有宣稱的話)。 
 

由於香港審批員對新穎性和創造性不進行檢索或實質審查,因此短期專利

申請一般都可以順利通過以至在所有文件交齊後的3個月左右完成批予和

領証。 

隨後,第 1 個 4 年無須費用,第 2 個 4 年的更新費是 HK$4,300 全包。 

 

短期專利的時程和所需資料 



搜索香港專利 

任何人從任何地方都可使用香港政府智識產權署的免費搜索網頁  

https://esearch.ipd.gov.hk 

搜索是否有相同或接近的香港專利存在。 

 

搜索香港專利 



優先權 

如果客戶在最近 12 個月之內曾經向任何世界貿易組織成員國或者任何巴黎公約協

定國提出過發明專利或實用新型的申請,客戶就可以選擇把香港的標準專利原授

申請和短期專利申請的有效申請日推前至較早的國外申請日。 這將把看待該專利

的新穎性和創造性之觀點時間推至與外國首個申請的申請日相同。 

對於記錄指定專利的標準專利申請,其優先權申請日則簡單地照回其在中國,歐洲

或英國基礎發明專利申請中所宣稱的優先權申請日,無須提供優先權証明本 (因

此宣稱優先權不需加費)。 

對於標準專利原授申請和短期專利申請,優先權証明本需在申請日後的兩個月內

提交。 

優先權  



香港商標 & 設計代理有限公司 
 

香港 灣仔 告士打道 72 號 六國中心 6 樓 
 

電話 :  (852) 8101 8125 
傳真 :   (852) 8208 2600 

 
電郵   :  office@hktmd.com 
網站  :     www.hktmd.com 


